附件

辽宁省消防工作考核实施细则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评分细则
	备注

	
	
	
	

	1、行政审批部门对涉及消防安全的事项严格审批，凡不符合法定审批条件的，行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相关许可证照或批准开办。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1、抽查社会单位，公安消防、教育、建设、商务、卫生、安全监管等部门对不符合法定审批条件的建设工程和单位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、施工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照，批准开办学校、医院、商市场和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的，发现1起扣2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2、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消防产品监管职责。
	查阅资料
	2、省级公安、工商、质监部门未部署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整治，未成立联合工作组的，扣0.5分。
3、抽查市级公安、工商、质监部门档案，未相互通报在各自领域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消防产品情况的，未对通报的情况进行查处的，发现1起扣0.5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
	
	
	
	

	
	
	
	

	3、依法加强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检查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。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4、抽查1个大型在建工程，公安消防、安监、质检、城建等部门未依法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的，建设部门未依法开展建筑安全生产检查的，分别扣1分。
5、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的，扣1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
	
	
	
	

	
	
	
	

	4、制订落实《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（2011-2015）》规划或年度计划。
	查阅资料
	6、省、市未出台落实《纲要》年度计划的，扣1分。
7、宣传、公安、教育、民政、文化、卫生、广电、安全监管等部门未履行《纲要》规定职责的，每个扣1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
	
	
	
	

	
	
	
	

	5、组织开展消防宣传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家庭工作，大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。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8、社会单位、乡镇街道没有消防宣传“五进”工作的有关记录、音像资料或媒体报道的，每个扣0.5分。
	

	
	
	
	

	
	
	
	

	6、新闻媒体安排专门时段、版块刊播消防公益广告。
	查阅资料
	9、省、市主流新闻媒体未定期刊播消防公益广告、消防安全提示的，分别扣0.5分。
10、未开设消防专版专栏的，分别扣0.5分。
	

	
	
	
	

	
	
	
	


	7、开展各行业、各领域的社会化消防教育培训工作，严格执行消防安全培训合格上岗制度。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11、公安、教育、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建设、文化、广电、安全监管、旅游等部门未按照《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》（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，第109号）履行相应职责的，每个扣0.5分。
12、未按标准建成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（或委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）的，扣1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
	
	
	
	

	
	
	
	

	8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落实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消防安全职责明确、制度健全、措施有力。
	实地抽查查阅资料
	13、公安、教育、民政、建设、商务、文化、卫生、工商、旅游等部门消防安全责任不明确的，每个扣0.5分。
14、未开展包括防火内容的安全检查的，每个部门扣1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
	
	
	
	

	
	
	
	

	9、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市场、学校、医院、公共娱乐场所、社会福利机构、烈士纪念设施、旅游景区（点）、博物馆、文物保护单位等消防安全管理。
	实地抽查查阅资料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10、相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、压力容器的安全监管。
	查阅资料
	15、公安、交通、工商、质检、安全监管等部门未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、压力容器安全监管职责的，未组织开展检查，督促整改隐患，查处违法行为的，分别扣1分。
	涉及部门准备好相关材料（红头方案、文件-盖公章、档案、检查照片、总结、汇报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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